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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黃瑞君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729
傳真：02-27237850
電子信箱：dop-a42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給字第11230072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銓敘部原函、考試院令影本、條文、總說明及逐條說明、曾任年資檢核表、曾任

年資檢核參考、育嬰留停期間繼續提繳退撫儲金費用選擇書各1份 
(27488284_1123007201_1_ATTACH1.pdf、27488284_1123007201_1_ATTACH2.
pdf、27488284_1123007201_1_ATTACH3.pdf、27488284_1123007201_1_ATTACH4.
pdf、27488284_1123007201_1_ATTACH5.pdf、27488284_1123007201_1_ATTACH6.
pdf、27488284_1123007201_1_ATTACH7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個人

專戶制退撫法）施行細則，業經考試院112年7月20日訂定

發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2年8月8日部退三字第

1125596232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1份。

二、配合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施行細則之發布施行，請各機關

（構）學校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：

(一)協助確認參加公務人員退撫儲金（以下簡稱退撫儲金）

之適用對象：

１、以112年7月1日以後初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相關法

律任用，並經銓敘審定或經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審定資

格之人員，且無曾任現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文山特教 1120817

*WXAA112600635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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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簡稱退撫法）規定可併計年資者（年資已結算

者，亦同）為限。

２、前述人員不包含初任公務人員於依法銓敘審定前，具

有公務人員、政務人員、公立學校教育人員、軍職人

員、公營事業人員、民選首長或其他編制內有給專任

人員等依退撫法令得併計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之年資

者。

３、為利協助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判斷究應參加
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或退撫儲金事宜，請各機關

（構）學校人事人員參考「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到職

公務人員曾任年資檢核參考」，向初任公務人員詳為

說明，並請其填寫確認「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到職公

務人員曾任年資檢核表」（以下簡稱檢核表）簽名或

蓋章後，送交人事機構存檔備查，如未來有調任他機

關（構）學校情事，應併同個人人事資料移轉至新任

機關（構）學校；另請確實於「員工到職報告單」增

列「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到職公務人員曾任年資檢

核」項目，如係使用電子表單線上到職報告單，應掃

描上傳簽名或蓋章後之檢核表。

４、前開年資檢核事項，將列為本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

內部控制制度查核項目。

(二)奉准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10條

第3項規定，申請繼續提繳退撫儲金費用及選擇遞延3年

提繳之相關配套措施如下：

１、適用對象：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且為個人專

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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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制退撫法適用對象者，奉准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依

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10條第3項規定，選擇繼續提繳育

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全額退撫儲金費用者。

２、申請程序：

(１)應由服務機關隨案向當事人說明相關規定並請其填

具選擇書，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繼續提繳全額退撫

儲金費用或停止提繳，一經選定，不得變更。

(２)選擇繼續提繳留職停薪期間全額退撫儲金費用者，

得選擇自「留職停薪之日起」按月提繳退撫儲金費

用或「遞延3年」按月提繳。

３、選擇自「留職停薪之日起」按月提繳退撫儲金費用

者，其應提繳之退撫儲金費用，於當月10日前，交由

服務機關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儲金人員之退撫儲金費

用，彙繳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（以下簡稱

基金管理局）委託之金融機構，若遇10日以後始申請

育嬰留職停薪之案件而未及於當月10日前完成報繳作

業時，當月應提繳之退撫儲金費用均併入次月再行繳

納。

４、選擇「遞延3年」提繳退撫儲金費用者，相關規定如

下：

(１)遞延提繳人員於遞延3年期滿時，若採按月提繳，

已回職復薪者，應按現職人員提繳方式，按月由服

務機關於每月發薪時扣收延後提繳之退撫儲金費用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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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彙繳基金管理局；尚未回職復薪且繼續留職停薪

者，按月交由服務機關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儲金人員

之退撫儲金費用，一併彙繳基金管理局。

(２)於遞延3年期滿前，遞延提繳人員自願提前提繳

時，僅得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儲金費用（不包

含尚未發生遞延月份之退撫儲金費用），交由服務

機關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儲金人員之退撫儲金費用，

一併彙繳基金管理局。至於尚未發生遞延月份之退

撫儲金費用，仍應按前開遞延3年遞延作業規定辦

理。

５、其他事宜：

(１)選擇繼續提繳全額退撫儲金費用者，如有變更繳付

方式，應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，再依前開規定辦

理。

(２)如於遞延提繳之退撫儲金費用尚未繳清前調職，則

由核准其留職停薪之機關通知新調任之服務機關，

依前開規定辦理相關事宜。

６、依法選擇繼續提繳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全額退撫儲金

費用者，得依規定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，其繳

費及計算方式依相關規定及前開作業程序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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